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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SSD99A-2021-0005

菜政发〔2021〕61 号

关于开展康复辅具爱心租赁试点工作的实
施方案

各社区、村：

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，深化开展“助残服务提升年”
和“三服务”活动，助推我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，进一步

满足全镇残疾人、老年人及其他有需求的群众能就近就便享

受康复辅助器具使用服务，经研究决定决定在菜园镇范围内

开展康复辅助器具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试点工作，试点期

一年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实施对象

具有菜园镇户籍或婚嫁菜园镇并长期居住在本镇的，有

辅助器具需求的群众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“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为目标，开展康复辅助器具“礼岛

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活动，分别在菜园镇本级和东海社区设立

康复辅助器具免费租赁服务点，并以点扩面为基层群众提供

就近就便康复服务，实现全镇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全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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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镇残联负责各租赁服务点对对租赁器村使用情况

进行定期监督。

（二）镇残联负责本乡镇所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点

的设置、挂牌、制度公开、器材的配备和维护，定期对租赁

服务点的辅助器具进行盘点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换补充租

赁器材。

（三）各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点要落实专人负责辅助

器具的租赁使用情况登记，并做好租赁器材的日常维护和管

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组织领导体制。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明确责

任分工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做到工作及时部署、问题及时

解决。认真做好租赁使用情况登记，每季度把租赁使用情况

上报县残联。

（二）建立服务保障机制。各租赁服务点服务对象数量

配备相应的康复辅助器具，确保各租赁服务点的正常运行。

各租赁服务点要加强租赁器材的维护和管理，建立健全租赁

流程，对逾期未归还的要及时联系沟通，督促归还，如需续

借的按规定办理续借手续。

（三）建立宣传引导机制。各社区、村要通过网站、微

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体大力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工作

的宣传，使社会各界广泛了解这项惠民之举，让有需求的广

大群众及时得到服务，为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

围。

附件： 1、菜园镇残联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辅助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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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服务点管理细则

2、菜园镇残联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辅助器具

租赁服务点管理制度

3、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租赁适配目录

菜园镇人民政府

2021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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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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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菜园镇残联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
辅助器具租赁服务点管理细则

一、辅助器具租赁服务点由镇残联委派专人负责管理，

服务点要对所有辅助器具登记造册，并建立规范的各类辅助

器具的业务档案。

二、服务人员要对辅助器具精心爱护，妥善保管定期核

查，做好核查记录。工作中服务人员要认真做好自己的职责。

服务点要建立辅助器具租赁制度包括租赁流程等，借用、租

赁辅助器具时须按要求填写《嵊泗县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

租”康复辅助器具租赁登记表（租赁协议）》，注明借用人姓

名、家庭住址、联系方式、所借辅助器具名称及数量、借用

时间。一般借用期限为 3 个月，每人同期借用辅具不超过 2

件。租期满 3 个月需要延长的，应提前到租赁服务点申请办

理续借手续，续借时限为 3 个月,续借不得超过 1 次。租赁

到期前一周，应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提醒租赁人及时归还；

未按时归还且经 3 次上门或电话联系尚不归还的，将列入诚

信公示名单。

三、辅助器具属于服务点，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借用，必

须按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。辅助器具租赁必须有服务点负责

人签字后，才可借用。

四、如因使用、维护不当导致辅具破损的，租赁人需自

行维修。如因租赁人原因造成辅具遗失或无法修复，则由租

赁人照价赔偿同类辅具。

五、对损坏的辅助器具统一回收，要及时向镇残联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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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统一维修，服务点不得自行处理。

六、对库存辅助器具到达使用年限后，应及时向镇残联

通报，由镇残联汇总后向县残联通报，经批准后方可进行报

废处理。

七、服务点应对下发的辅助器具进行定期的跟踪随访，

使服务点能及时的了解到残疾人对辅助器具的使用情况和

意见或建议。

八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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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菜园镇残联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辅助
器具租赁服务点管理制度

一、服务对象

具有菜园镇户籍或婚嫁菜园镇并长期居住在本镇的，有

辅助器具需求的群众。

二、租赁流程

1、短期租赁基本辅具的残疾人（监护人）和其他居民，

需持残疾人证或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

的租赁服务点办理手续，并填写《嵊泗县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

心租”康复辅助器具租赁登记表（租赁协议）》（一式两份），

由租赁服务点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借用。

2、租赁服务点根据辅具共享租赁目录和配备的数量

进行租赁活动，并按租赁人申请登记顺序予以安排。

三、租赁期限

1、每位租赁者一次最多可申请 2件不同类型的辅

具，租期不超过 3个月，到期时携带有效证件和《嵊泗县“礼

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康复辅助器具租赁登记表（租赁协议）》，

到辅具共享租赁服务点办理归还手续。

2、租期满 3个月需要延长的，应提前 3-5天到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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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点申请办理续借手续，续借时限为 3个月,续借不得超过

1 次。租赁到期后，租赁人应及时归还；未按时归还且经 3

次上门或电话联系尚不归还的，将列入诚信公示名单。

四、租赁职责

1、辅具出借、回收，应由租赁服务点负责人和租

赁人当场检查、确认辅具完好并能正常使用的，经双方签字

后可出借和回收。

2、租赁服务点服务人员应指导租赁人正确使用辅

具，不得向租赁人出借关键部位损坏、易造成事故的辅具；

对非关键部位有损但能正常使用的，须经租赁人确认签字后

方可出借。

3、租赁人应妥善保管及正确使用辅具，不得将辅

具转租给他人，归还时应保持辅具清洁；服务点负责人应对

归还的辅具进行验收登记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接受礼物。

4、如因使用、维护不当导致辅具破损的，租赁人

需自行维修。如因租赁人原因造成辅具遗失或无法修复，则

由租赁人赔偿同类辅具。

5、租赁人在使用辅具过程中造成自身人身伤害的，

一切责任均由租赁人自行承担，保证不以任何理由要求租赁

服务点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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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“礼岛辅具共享·爱心租”租赁适配目录

辅具

类别
序号 名称 单位 适 用 对 象

使用

年限

押金

标准

评估

级别
备注

个

人

移

动

辅

具

1 四角拐 副
适用于单腿支撑能力稍差或握力略差的残

疾人。
2 60

乡镇

级

2 腋杖 副
适用于单腿或双脚支撑能力较差，平衡

能力正常的残疾人。
2 140

乡镇

级

3 助行器 台

适用于平衡能力和下肢肌力稍差，上肢功能

尚可，需借助助行器具站立和行走的残疾

人。

3 200
乡镇

级

4
普通

轮椅
辆

适用于下肢残疾，需借助轮椅长距离移

动的残疾人。
3 600

乡镇

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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